
2017 年度长春市九台区民政局

部门预算补充说明

一、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

2017 年预算收入总计 10,265.97 万元，全年预算支出

10,265.97 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拨款收入 1,287.74 万元，

项目支出拨款收入 8,978.23 万元。与 2016 年支出预算相比

增加 2,329.67 万元，增加 29%，增加原因：1、2017 年优抚

人员补贴标准政策调整，补贴金额提高；2、社会救助政策

调整，救助标准提高致使预算支出增加。

2017 年预算总支出预算 10,265.97 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

出预算 1,287.74 万元，项目支出预算 8,978.23 万元。与

2016 年支出预算相比增加 2,329.67 万元，增加 29%，增加

原因：1、2017 年优抚人员补贴标准政策调整，补贴金额提

高；2、社会救助政策调整，救助标准提高致使预算支出增

加。2017 年收支平衡。

二、收入预算情况说明

本年度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总计 10,265.97 万元，与 2016

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相比增加 2,329.67 万元，增加 29%，增

加原因：增加原因：1、2017 年优抚人员补贴标准政策调整，

补贴金额提高；2、社会救助政策调整，救助标准提高致使



预算支出增加。

三、支出预算情况说明

本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计 10,265.97 万元，与 2016

年支出预算相比增加 2,329.67 万元，增加 29%，增加原因：

1、2017 年优抚人员补贴标准政策调整，补贴金额提高；2、

社会救助政策调整，救助标准提高致使预算支出增加。

四、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说明

本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计 10,265.97 万元，与 2016

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相比增加 2,329.67 万元，增加 29%，增

加原因：1、2017 年优抚人员补贴标准政策调整，补贴金额

提高；2、社会救助政策调整，救助标准提高致使预算支出

增加。其中基本支出 1287.74 万元，与 2016 年基本支出预

算相比减少 68.06 万元，减少 5%，减少原因：人员及业务减

少致使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减少。项目支出 8,978.23 万元，

与 2016 年项目支出预算相比增加 2,397.73 万元，增加 36%，

增加原因：增加原因：1、2017 年优抚人员补贴标准政策调

整，补贴金额提高；2、社会救助政策调整，救助标准提高

致使预算支出增加。

五、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说明

本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总计 1,287.74 万元，与

2016 年基本支出预算相比减少 68.06 万元，减少 5%，减少



原因：人员及业务减少致使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减少。其中人

员经费 1,130.35 万元，与 2016 年人员经费预算相比减少

159.35 万元，减少 12%，减少原因：人员及业务减少致使财

政拨款支出预算减少。公用经费 157.39 万元，与 2016 年公

用经费相比增加 91.29 万元，增加 138%,增加原因：2017 年

单位相关业务增加致使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增加。

六、关于 2017 年“三公”经费情况说明

本年度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共计 37.12 万元，其中公务用

车费 36.27 万元，比去年增加 23.77 万元，增加 190%，增加

原因由于救助、殡葬两个基层单位特种用车费用增多，车辆

维修增加；公务接待费 0.85 万元，比去年预算减少 0.45 万

元，减少 35%。由于 2017 年压缩接待标准及接待项目所致。

七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说明

2017 年长春市九台区民政局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业

务。

八、政府采购支出情况

2017 年长春市九台区民政局采购项目预算为 0万元。

长春市九台区民政局

2018 年 11 月 16 日


